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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至25日，以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司长田联刚
为组长的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我区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
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开展民族语文相关专业建设及
人才培养专题调研。

国家民委开展本次调研，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十
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和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相关工作任务，聚焦当前全国高校民族语文相关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全国各民
族省区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助力民族语文高等
教育健康发展和民族地区双语人才队伍建设。此次调研采
取书面调研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除要求上述3所高校
按照书面调研提纲撰写调研报告，填报调研附表外，调研
组还深入高校开展实地调研，详细听取了3所高校民族语文
相关专业建设和双语人才培养工作情况介绍，并与各高校
相关处室、学院、教师和学生代表座谈交流，了解当前民
族语文相关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培养成就、教师队伍、
专业发展与培养状况、学生构成与毕业就业情况、存在突
出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思路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自治区民语委、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陪同调研。
（自治区民语委 莫柳桂）

本报讯（记者 赵德飞） 近日，自治
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编发的 2018 年第 2
期《报刊管理与审读动态》中刊登审读
员的文章，认为“我区各级党报报头应
标注壮文（编者注：建议将“标注壮文”
称为“同时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下
同）”。具体内容如下：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
年。1957年11月，国务院讨论通过《壮
文方案》，并批准在壮族地区正式推行
使用。60年来，通过不断创新使用推广
形式，壮文得到广泛认同和运用，全区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印章和
单位牌匾，基本都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书
写。

在广西，推行使用壮文是关系到一
千多万壮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大
事。然而我区15家党报，在报头标注壮
文的情况却很不如人意。目前，在报头
明显标注壮文的只有《南宁日报》《右江
日报》《河池日报》3 家，其他 12 家党报
都没有在报头标注壮文，有的标注了汉

语拼音，有的标注了英文。审读员认
为，这种状况与我们广西是一个民族自
治区的文化氛围不协调、不相符。审
读员也查阅了同时使用汉字和民族文
字的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报的汉文
版，这几个自治区的两级党报，都用
本自治区民族文字在报头上做了明显
的标注。对比之下，我区各级党报做
得是很不够的。

虽然没有文件明确规定我区报纸
报头必须标注壮文，但根据仍然有效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
族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的 通 知》（桂 政 发

〔1992〕8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国家行政机关所挂牌子
同时使用壮汉两种文字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桂政办〔1984〕41号）的精神，壮
文不仅应用于法定单位的单位名称牌
匾和公章，部分党政机关、群团单位网
站名称，部分主要公共场所和街道（道
路）、地名名称标识，还应用于部分重大

会议（活动）条幅、标语、背景板等。因
此，我区各级党报更应在使用壮文上起
带头示范作用，以扩大壮文影响力，
更好地体现党的民族政策，显示我区
民族文化特色，积极回应壮族群众的
关切。希望全区党报借自治区成立60
周年的契机，在报头上标注壮文报纸
名称。

记者了解到，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
局一直以来对我区民族语文工作十分
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近年来，该局启
动广西电视壮语译制项目、大力支持有
关市县开办民族语电视节目、2017年在

《报刊管理与审读动态》中对本报开展
的《民族语文故事》系列报道活动给予
肯定等。

自治区民语委副主任翚永红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是自治区成立60
周年，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编发的

《报刊管理与深度动态》为壮文“发声”，
为营造双语和谐、各民族喜迎 60 大庆
的氛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获自治区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会议现场。

国家民委调研组到广西大学
等高校开展民族语文相关
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调研

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编发的《报刊管理与审读动态》中指出

我区各级党报报头应标注壮文

本报讯（记者 唐 龙） 5月31日上午，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

自治区民语委副主任翚永红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条例》是我区在加快实现“两个建成”新形势下制定的一部重要的民族地方性法规，是对多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功
经验的总结和发展。《条例》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区民族语文立法取得历史性突破，对于今后做好我区民族语文工作将具有法律保障作用。但是，万里长征只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认真学习
宣传、全面贯彻落实《条例》，做好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